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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13.10B 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化化肥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在

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刊發之《2009年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公司債券2017年付息公告》，僅供參閱。 

 

 

代表董事會 

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覃衡德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覃衡德先生（首席執行官）及楊宏偉先生；本公
司之非執行董事為張偉先生（主席）、楊林先生、Stephen Francis Dowdle博士及項丹
丹女士；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明東先生、盧欣先生及謝孝衍先生。  

 

*僅供識別 

http://www.sse.com.cn/







